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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年-2014 年中国进口食品质量安全状况 

 

随着贸易全球化发展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

的不断提升，进口食品已经成为我国消费者重要的食品来源，

消费者对进口食品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多年来，质检总局

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，高度重视进口食品安全工作，不

断完善进口食品安全监管体系，严格进口食品检验检疫监管，

大力落实进口食品生产经营者责任，积极加强食品安全国际合

作，保障了进口食品安全，没有发生重大进口食品问题，为保

障我国消费者健康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。 

一、2010-2014 年我国进口食品贸易情况 

（一）进口数量快速增长。据 WTO 数据统计，2011 年我

国进口食品农产品贸易额排名世界第一，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

进口市场。据国家质检总局数据统计，2010-2014 年，全国

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共检验检疫进口食品1432.4 万批（货物批，

下同）、1.4 亿吨、2003.7 亿美元。2010-2014 年的 5 年间，

进口食品贸易额翻了近一翻，年均增长率达 17.4%（图 1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食品包括：肉类及制品（含脏器）、水生动植物产品、乳及乳制品、蛋类及产品、蜂产品、肠衣、食用油、

大米、花生、蔬菜及产品、中药材、罐头、食用蛋白及制品、面粉及粮食制品、杂粮、油籽油料类、干坚果、

籽仁类、茶叶、咖啡可可原料、饮料、酒类、糖类、蜜饯类、调味品、糕点、特殊膳食用食品、保健食品、

转基因食品等，但不包括作为食品原料的大豆、小麦等和作为饲料原料的玉米等农产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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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. 2010-2014 年我国进口食品贸易额 

（二）进口来源范围广泛。近年来，我国进口食品来源

地更加国际化。2010-2014 年，我国从 213 个国家（地区）

进口食品，其中进口食品贸易额列前 10 位的分别为：东盟、

欧盟、美国、新西兰、巴西、加拿大、俄罗斯、澳大利亚、阿

根廷和韩国，占我国进口食品贸易总额的 84.3%（图 2）。 

 

图 2. 2010 年-2014 年我国进口食品来源地情况 

（三）进口种类十分齐全。近年来，我国进口食品的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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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几乎涵盖了全球各类质优价廉的食品。2010-2014 年，我

国进口食品贸易额列前 10 位的食品种类分别为：油脂及油料

类、水产及制品类、乳制品类、肉类、酒类、糖类、粮谷及制

品类、饮料类、干坚果类和罐头类，占我国进口食品贸易总额

的 93.8%（图 3）。 

 
图 3. 2010-2014 年我国进口食品种类情况 

（四）进口口岸相对集中。近年来，我国进口食品的口

岸越来越多，但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。2010-2014 年，我国

有 405 个口岸进口食品。其中，2014 年进口食品贸易额列前

10 位的口岸分别是：上海、天津、广州、青岛、大连、深圳、

苏州、北京、厦门、泰州，共 375.7 亿美元，占 2014 年我国

进口食品贸易总额的 77.9%（图 4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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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.2014 年我国进口食品口岸情况 

（五）大宗进口产品贸易情况。 

1. 乳制品 

近年来，我国进口乳制品贸易持续快速增长，进口乳制品

占国内乳制品供应量的比重不断增加。2010-2014 年，乳粉

（含乳清粉）进口量分别达 54.8 万吨、87.0 万吨、104.4 万

吨、147.2 万吨和 149.9 万吨，分别约占当年国内乳制品供应

量的 10.9%、16.0%、18.2%、25.0%和 24.4%（图 5）。进口乳制

品来自 54 个国家（地区），其中贸易额列前 3 位的分别为新西

兰、欧盟、美国。进口乳制品的口岸共 139 个。其中，2014

年进口乳制品贸易额列前 3 位的口岸分别是：天津、上海、广

州。 

其中，2010-2014 年婴幼儿配方乳粉进口量分别为 7.0

万吨、5.7 万吨、8.1 万吨、11.6 万吨、15.7 万吨（图 6）。进

口婴幼儿配方乳粉来自 16 个国家（地区）。其中贸易额列前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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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植物油分别达 1883.9 万吨、1979.3 万吨、2174.1 万吨、

2435.9 万吨和 2247.8 万吨，分别约占当年国内食用植物油供

应量的 48.6%、45.7%、42.0%、39.2%、31.3%（图 7）。进口食

用植物油来自 95 个国家（地区），其中贸易额列前 3 位的分别

为东盟、加拿大、巴西。进口食用植物油的口岸共 226 个。其

中，2014 年进口食用植物油贸易额列前 3 位的口岸分别是：

天津、上海、苏州。 

 

图 7. 2010-2014 年我国食用植物油进口量和占国内供应量的比例 

3. 肉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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岸分别是：天津、上海、大连。 

其中，2014 年，猪肉及制品进口量达 152.1 万吨，约占

国内供应量的 2.6%；牛肉及制品进口量达 34.5 万吨，约占国

内供应量的 4.8%；羊肉及制品进口量达 30.9 万吨，约占国内

供应量的 6.7%；禽肉及制品进口量达 47.8 万吨，约占国内供

应量的 2.4%。 

 

图 8. 2010-2014 年我国肉类进口量和占国内供应量的比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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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的口岸分别是：大连、青岛、舟山。 

 

图 9. 2010-2014 年我国水产品进口量和占国内供应量的比例 

二、2010-2014 年我国进口食品质量安全状况 

（一）进口食品安全状况稳定。2010-2014 年，我国进

口食品质量安全总体情况一直保持稳定，没有发生过重大进口

食品质量安全问题。国家质检总局进一步加大对进口食品的检

验检疫力度，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从 112 个国家（地区）

的进口食品中检出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法律法规

要求的进口食品，各年度分别为 1692 批、1857 批、2499 批、

2164 批和 3505 批，总计 7.0 万吨、1.5 亿美元（图 10）。进

口食品贸易量迅速增长和检验检疫机构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

是不合格进口食品批次和数量增长的主要原因。 

348.1  361.1  364.1  451.5  408.0 

6.1% 6.1%

5.8%

6.8%

5.9%

5.2%

5.4%

5.6%

5.8%

6.0%

6.2%

6.4%

6.6%

6.8%

7.0%

0.0 
50.0 

100.0 
150.0 
200.0 
250.0 
300.0 
350.0 
400.0 
450.0 
500.0 

2010 2011 2012 2013 2014

进口量（万吨） 占国内供应量的比例



9 

 

图 10.2010-2014 年我国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批次情况 

（二）不合格进口食品的主要种类。2010-2014 年，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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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类分别为：糕点饼干类、饮料类、粮谷及制品类、乳制品类、

酒类、糖类、调味品类、水产及制品类、干坚果类和特殊食品

类，占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总批次的85.1%（图11）。 

 
图 11. 2010-2014 年我国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种类情况 

2010 2011 2012 2013 2014

批次 1692 1857 2499 2164 3505

重量（吨） 10699 8739 18994 7800 24110

货值（万美元） 2935 2949 3765 2370 3268

1692 1857

2499
2164

3505

0
500

1000
1500
2000
2500
3000
3500
4000

14.3%

12.6%

11.9%

10.3%9.2%

7.6%

5.5%

5.4%

4.6%

3.9%

14.9%

糕点饼干类

饮料类

粮谷及制品类

乳制品类

酒类

糖类

调味品类

水产及制品类

干坚果类

特殊食品类

其他



10 

（三）不合格进口食品的主要来源地。2010-2014 年，

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从 112 个国家（地区）的进口食品

中检出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法律法规要求的进口

食品，其中不合格进口食品批次列前 10 位的来源地分别为：

欧盟、中国台湾、东盟、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

兰、加拿大和中国香港，占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总批次的 90.9%

（图 12）。 

 
图 12. 2010-2014 年我国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来源地情况 

（四）不合格进口食品的主要原因。2010-2014 年，不

合格进口食品涉及 18 类不合格原因，列前 10 位的不合格原

因分别为：微生物污染、品质不合格、食品添加剂不合格、标

签不合格、证书不合格、污染物超标、包装不合格、货证不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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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批次的 95.7%（图 13）。安全卫生问题中，微生物污染、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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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批次的 45.2%；非安全卫生问题中，品质不合格、标签不合

格、证书不合格较为突出，占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总批次的

41.8%。 

 
图 13. 2010-2014 年我国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不合格原因情况 

（五）大宗进口产品质量安全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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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较为突出。 

2010-2014 年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从 8 个国家（地

区）的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中检出不符合我国要求的共 57 批，

其中 2010-2012 年没有检出不合格的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，

2013 年和 2014 年分别检出不符合我国要求的进口婴幼儿配

方乳粉 28 批和 29 批婴幼儿配方乳粉。不合格进口婴幼儿配方

乳粉涉及 8 类不合格原因，品质不合格、标签不合格、食品添

加剂超标或超范围使用等为主要不合格原因，占不合格进口婴

幼儿配方乳粉总批次的 80.7%。 

2. 食用植物油 

2010-2014年，我国进口食用植物油质量安全状况平稳，

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从 28 个国家（地区）的进口食用植

物油中检出不符合我国要求的进口食用植物油，各年度分别为

16 批、28 批、38 批、30 批、49 批，共计 3.3 万吨、3770 万

美元。不合格进口食用植物油涉及 14 类不合格原因，品质不

合格、标签不合格、证书不合格等为主要不合格原因，占不合

格进口食用植物油总批次的 73.75%。安全卫生问题中，苯并

芘、甲苯、砷等污染物超标问题，黄曲霉毒素等生物毒素超标

问题等较为突出。 

3. 肉类 

2010-2014 年，我国进口肉类质量安全状况平稳，各地

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从 23 个国家（地区）的进口肉类中检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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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我国要求的进口肉类，各年度分别为 27 批、74 批、68

批、85 批、78 批，共计 4554 吨、929 万美元。不合格进口肉

类涉及 15 类不合格原因，品质不合格、农兽残、产品未获检

疫准入等为主要不合格原因，占不合格进口肉类总批次的

65.77%。安全卫生问题中，莱克多巴胺、呋喃西林等兽药残留

问题，沙门氏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大肠杆菌等微生物污染问

题等较为突出。 

4. 水产品 

2010-2014 年，我国进口水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平稳，各

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从 50 个国家（地区）的进口水产品中

检出不符合我国要求的进口水产品，各年度分别为 81 批、129

批、114 批、155 批、150 批，共计 5833 吨、1846 万美元。

不合格进口水产品涉及 16 类不合格原因，微生物污染、货证

不符、品质不合格等为主要不合格原因，占不合格进口水产品

总批次的 58.28%。安全卫生问题中，单增李斯特菌、副溶血

性弧菌、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污染问题，镉、砷、甲基汞等污染

物超标问题，二氧化硫、硼酸、山梨醇等食品添加剂超标或超

范围使用问题等较为突出。 

三、我国进口食品安全管理主要制度 

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，将保障食品安全作为一项重

大的民生问题来抓。经过多年努力，质检总局按照“预防在先、

风险管理、全程管控、国际共治”的原则，建立了符合国际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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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、覆盖“进口前、进口时、进口后”各个环节的进口食品安

全“全过程”管理体系，有力地保障了进口食品安全。 

（一）进口前严格准入。按照国际通行做法，一是对输华

食品国家（地区）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进行评估和审查，符合我

国规定要求的，其产品准许进口。2010-2014 年，共对 56 个

国家（地区）的 57 种食品进行了管理体系评估，对其中符合

我国要求的 22 个国家（地区）的 13 种食品予以准入。二是

对境外输华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控制体系进行评估和审查，

符合我国规定要求的，准予注册。截至 2014 年，共累计对肉

类产品、乳制品、水产品、燕窝等产品的 14465 家境外食品

生产企业进行了注册。三是对输华食品境外出口商和境内进口

商实施备案，落实进口食品进出口商主体责任。截至2014年，

共备案境外出口商 76782 家，境内进口商 19108 家。此外，

还建立了对输华食品出具官方证书制度和进境动植物源性食

品检疫审批制度；并将建立输华食品进口商对境外食品生产企

业审核制度。 

（二）进口时严格检验检疫。一是对进口食品严格实施口

岸检验检疫，符合国家标准和法律法规要求的，准予进口；不

符合要求的，依法采取整改、退运或销毁等措施。2010-2014

年，共对 11717 批次不合格食品实施了退运或销毁措施。二

是对进口食品严格实施风险监控，每年制定并实施进口食品安

全风险监控计划。三是对进口食品严格实施风险预警，对口岸

检验检疫和风险监测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发布风险警示通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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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控制措施。此外，还建立了进口商随附合格证明材料制度、

输华食品检验检疫申报制度和输华食品入境检疫指定口岸制

度；并将建立输华食品预先检验检疫制度。 

（三）进口后严格后续监管。一是建立输华食品国家（地

区）及生产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回顾性检查制度，对已获准

入的输华食品国家（地区）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进行回顾性检

查，2010-2014 年，对 16 个国家的 9 种食品进行了回顾性检

查。二是要求进口商建立进口食品的进口与销售记录，完善进

口食品追溯体系，对不合格进口食品及时召回。三是实施进口

食品生产经营者不良记录制度，加大对违规企业处罚力度。

2014 年，共 31 家境内外企业被列入进口食品企业不良记录名

单。四是实施进口商约谈制度，敦促进口商履行好进口食品的

主体责任，保障进口食品安全。 

四、我国进口食品安全国际合作情况 

食品安全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，保障全球食品安全不是

一个国家（地区）的“独角戏”，只有加强各国（地区）之间

的合作，构建食品安全国际共治格局，才能共同解决好这个问

题。一是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。目前我国是 CAC 农药残留和

食品添加剂两个委员会的主席国，在 WTO、CAC、OIE、IPPC 等

国际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积极作用。质检总局将继续推动食品安

全多边合作，共同遵守好国际规则。二是加强政府之间的合作。

截至 2014 年，质检总局与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共签署了 189 个

食品安全合作协议，要加强双边合作，共同履行好合作协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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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负其责，保障全球食品安全。三是加强政企之间的合作。

2014年，质检总局成功地举办了APEC食品安全政企高层对话。

今后，将继续推动政企合作，加强与企业的沟通，做好食品企

业的服务者，让更多优质安全的食品走出去、输进来，促进全

球食品贸易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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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

 

进口食品安全消费提示 

随着进口食品贸易的飞速发展，进口食品的品种越来越多，

数量越来越大，大量质优价廉的进口食品已经走进千家万户。

如何选择放心的进口食品？我们在此提醒消费者，应当通过正

规渠道购买进口食品，不要购买未经检验检疫的进口食品。消

费者可以通过“三看”选购合法、合格的进口食品。 

一是要看进口食品外包装有无中文标签。《食品安全法》

明确规定了进口的预包装食品、食品添加剂应当有中文标签，

中文标签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

求，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、地址、联系

方式。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或者标签不符合本条规定的，

不得进口。 

二是要看质检部门出具的检验检疫证明。根据国家质检总

局规定，检验检疫机构对进口食品、化妆品经检验检疫合格的，

或检验检疫不合格但已进行有效处理合格的，准入进口，并签

发“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”。消费者可以向经销商索取进口

食品的检验检疫证明。 

三是要看产品准入情况。国家质检总局对进口肉类、乳制

品（含婴幼儿配方乳粉）、水产品、燕窝等高风险食品实施检

验检疫准入制度，在对出口国家（地区）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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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评估的基础上，对上述进口食品的国家（地区）予以检验检

疫准入和生产企业注册。消费者可以登录国家质检总局网站，

查询上述产品获得检验检疫准入国家（地区）和获得注册生产

企业情况。不要购买未获检验检疫准入国家（地区）、未获注

册生产企业的上述相关产品。 

如在购买进口食品时有疑问，消费者可以向出具检验检疫

证明文件的检验检疫机构咨询，咨询电话是当地区号+12365。 


